
 联 合国   S/RES/1425(2002)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2 July 2002 
  

 

02-48878 (C) 

 

  第 1425(2002)号决议 

  2002年 7月 22日安全理事会第 4580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以前关于索马里局势、特别是关于 1992年 1月 23日第 733（1992）

号决议第 5段规定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禁运（下称“军火禁运”）的各项决议，2002

年 5 月 3 日第 1407（2002）号决议和 2002 年 3 月 28 日的主席声明（S／

PRST/2002/8），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武器和弹药继续源源不断地从索马里境外流入或流经索

马里，违反了军火禁运，这正严重破坏索马里的和平与安全和争取民族和解的政

治努力， 

 重申呼吁各国和其它行动者严格遵守军火禁运，坚决要求各国、特别是该区

域各国不干涉索马里内政。这种干涉只会进一步破坏索马里稳定，助长恐惧气氛，

对人权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有损索马里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团结， 

 强调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特别是前线国家（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

肯尼亚）在促成索马里持久和平方面的作用，表示支持计划在内罗毕召开的索马

里民族和解会议，并期望作为紧急事项推进这一会议，而且各前线国家以务实和

注重效果的方式参与， 

 欢迎秘书长 2002年 6月 27日的报告（S/2002/709）和秘书长任命的专家小

组的报告（S/2002/722），其中详细说明专家团需要哪些资源和专门知识，以便

根据第 1407（2002）号决议就违禁行为和改进军火禁运的执行产生独立情报，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强调对索马里的军火禁运禁止为一切采购和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活

动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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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定军火禁运禁止直接间接向索马里提供技术咨询、财政和其它援助以

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训练； 

 3.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内，与 1992 年 4 月 24 日第 751

（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协商，在内罗毕设立一个由 3 名

成员组成、为期 6个月的专家团，以便就违禁行为编制独立情报，作为实行和加

强军火禁运的一个步骤，其任务如下： 

 - 调查违反禁运的行为，涵盖通往索马里的海、陆、空进路，特别是追查

有可能透露与违禁行为有关情报的任何来源，包括有关的国家、政府间

组织和国际执法合作机构、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和中介单位、其他经

纪机构、民航公司和民航当局、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成员、地方当局、

政治领导人和传统领袖、民间社会和企业界； 

 - 详细列明相关专门知识领域内有关违禁行为以及实行和加强军火禁运

各方面的情报； 

 - 在可能时，酌情在索马里、索马里的邻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实地研究； 

 - 通过审查国家海关和边境管制制度等方式，评估该区域各国充分执行军

火禁运的能力； 

 - 就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进一步实行和加强军火禁运提出建议； 

 4. 还请秘书长根据依照第 1407（2002）号决议任命的专家小组所提报告中

概述的所需资源及行政和财务安排，确保专家团具有并能够获得军备及其筹资、

民航、海运和区域事务，其中包括对索马里的特别了解等领域的足够专门知识； 

 5. 请专家团在依照其任务规定开展工作时，充分考虑到依照第 1407（2002）

号决议任命的专家小组所提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包括关于加强军火禁运方面的合

作安排、方法与问题的建议； 

 6. 请所有国家以及索马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在专家团根据本

决议追查情报时给予充分合作，包括应专家团的要求，便利其访问有关地点和行

动者，允许其充分接触政府官员和记录； 

 7. 再次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该区域各国，向委员会提供与违反军火禁运

有关的所有现有情报； 

 8. 促请专家团所接触的所有其他个人和实体给予充分合作，提供有关情报

和便利其调查，这包括政治领导人和传统领袖、民间社会和企业界的成员、金融

机构和中介单位、其他经纪机构、民航公司和民航当局、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

织和国际执法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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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专家团通过委员会将上文第 6和第 8段所述国家、当局、个人和实体

拒不合作的情况立即通报安理会； 

 10. 还请专家团为委员会主席定于 2002年10月前往该区域的任务向他作情

况介绍，并在 2002年 11月通过委员会向安理会作口头简报； 

 11. 请专家团在其任务期限终了时，通过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最

后报告，以供审议； 

 12. 请委员会主席在收到专家团报告后两星期内，将报告转交安全理事会，

以供审议； 

 13. 表示决心审查专家团的报告和任何相关的后续行动提议以及有关为加

强军火禁运而可能采取的实际步骤的建议； 

 14. 请秘书长在其应于 2002年 10月 31 日提交的下一份报告中，提供关于

下列方面的最新情况： 

 - 为协调目前各项建设和平行动和不断扩展这些行动而开展的活动，以及

为按照 2002年 3月 28日的主席声明在安全情况允许时部署一个全面建

设和平特派团而在实地开展的筹备活动； 

 - 为按照 2002年 3月 28日主席声明和第 1407（2002）号决议加强索马里

全境的行政和司法能力，以促进监测和全面实行军火禁运而提供的技术

援助与合作； 

 - 各国根据第 1407（2002）号决议向委员会报告它们为确保充分、有效执

行军火禁运而采取的措施； 

 15. 还请秘书长邀请会员国向联合国索马里建设和平信托基金提供捐助，感

谢任何已作出的认捐，并确保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在执行 2002年 3月 28日主席声

明所定任务时取得适当的协调； 

 16. 吁请会员国为联合国支助索马里的各项活动，包括为《2002年机构间联

合呼吁》提供捐助； 

 1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